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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即时信息填报指南

一、公示时间及内容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企业应当自下列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：
（一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、出资时间、出资方式等信息；
（二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；
（三）行政许可取得、变更、延续信息；
（四）知识产出质登记信息；
（五）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；
（六）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。
二、公示程序
第一步：登录公示系统。
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湖南）（http://hn.gsxt.gov.cn），点击“企业信息填报”，进入登录页面；或通过“湖南企业年报”App，点击“其他自行公示信息填报”，进入登录页面。
当前系统提供以下四种登录方式（“湖南企业年报”App支持前两种）：
1.联络员登录。采用发送短信验证码方式，请确保手机可以正常接收；如备案的联络员发生变更，请重新备案联络员信息后再进行申报（联络员备案请参考“联络员备案须知”）。
2.个体工商户年报登录。通过备案手机号/经营者身份证号登录，请确保备案手机号/经营者身份证号无误。
3.CA证书登录。请联系湖南省数字认证服务中心公司办理证书申请及有效期延期（联系电话：400-6682666）。
4.电子营业执照登录。适用于已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的企业。
第二步：进入登录后首页，选择“其他自行公示信息填报”（通过“湖南企业年报”App填报的略过此步）。
第三步：选择左侧目录中需要报送的信息项。
1.行政许可信息。
如有行政许可取得、变更、延续情况，需在信息产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2.股东及出资信息。
根据最新的章程填写，股东缴付出资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3.股权变更信息。
根据最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填写，将每一个涉及股权转让的股东（包括出售个人所有股份的股东）股权变更前后的比例和变更的日期，在股权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4.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。
如有知识产权出质登记，需在出质登记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示。
5.行政处罚信息。
如企业受到行政处罚，企业需在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示该处罚信息。
第四步：按填报要求填写需要公示的即时信息项，并点击“保存”。
第五步：点击“预览打印”检查填报内容或打印填报的即时信息，经确认填写内容无误后，点击“保存并公示”即完成即时信息的公示。
三、注意事项
1.企业应对公示即时信息的真实性、及时性负责；
2.企业发现其公示的即时信息存在错误、遗漏的，可以进行更正。更正前后的信息、更正时间同时公示。
四、法律责任
1.企业未依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条规定履行公示义务，且未在责令的期限内公示信息的，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予以公示。
2.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，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。
3.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之日起3年内，其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。
五、问题咨询
企业在公示即时信息时如遇问题，请拨打所属登记机关电话进行咨询。
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8817343
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2869760
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8414737
石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8331806
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8289611
渌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7616261
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3224441
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4230084
茶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5254541
炎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731-26230919
